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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劳动法制建设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填补
了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法律空白。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以及劳动法规、规章和政策，
构成了我国比较完备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
 　　为配合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完善劳动保障法制建设，依法规范和谐劳动关系，维
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劳动争议，我们编写了《劳动争议仲裁实用手
册》一书。
该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程序篇，由劳动争议仲裁概述、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劳动争议仲裁程
序、劳动争议调解和诉讼等4章组成，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对劳动争议仲裁进行了阐述；第二
部分是实体篇，以问答的形式对劳动关系与劳动用工、劳动合同、劳动报酬、经济补偿和赔偿、工作
时间与休息休假、女职工与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社会保险与福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集体合同等12章50个类别837个经常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逐个依法进行了简明、扼要、
权威、准确的解答，涉及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方方面面；第三部分是重要法律法规。
 　　该书不是各种法律、法规文件的汇编，而是从依法行政的角度，针对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中经常
遇到的具体的难点、热点问题，依据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发布的现仍然有效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
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涵盖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
 　　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实用性。
有些用人单位，分立、合并、改制，管理人员更换频繁，导致历年文件残缺不全，再加上建国以来国
家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浩如烟海，查找起来相当困难，也难以全面了解某项政策的演变过程，该书较好
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我们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依靠该书即可很快找到答案。
该书命题准确，查询方便。
 　　该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政策性。
凡书中涉及的所有问答都有有效的法律依据。
凡已明令废止的、部分条文修改的或虽未宣布废止但已被取代的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在解答中
均不采用。
但有时为了便于新旧法规的衔接，在解答中将新旧法规转换的时间点列出，便于不同时期准确适用不
同法规。
在引用法律条文的同时，将发文机关、文件名称、文件编号一并列出，以便于核查。
 　　该书的第三个特点是适用的广泛性。
它既是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企业或行业管理、企业调解、劳动仲裁、司法审判、工
会等人员和律师、法律工作者不可多得的工具书，又是广大劳动者的通俗读物，一问一答，易查易懂
且针对性强。
该书还可作为大中专院校师生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知识辅助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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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与劳动用工 　　一、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 　　二、劳务派遣及其协议 　　三、非全日制用
工 　第二章　劳动合同 　　一、劳动合同订立 　　二、试用期 　　三、无效劳动合同 　　四、劳动
合同变更 　　五、劳动合同解除 　　六、劳动合同终止和续延 　　七、经济性裁员 　第三章　劳动
报酬 　　一、工资制度 　　二、最低工资 　　三、工资支付 　　四、受处分人员工资支付 　第四章
　经济补偿和赔偿 　　一、经济补偿条件 　　二、经济补偿标准 　　三、赔偿条件和标准 　第五章
　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 　　一、 工作时间 　　二、休息休假 　第六章　女职工与未成年工特殊保护 
　　一、女职工特殊保护 　　二、生育保险 　　三、未成年工劳动保护 　　四、禁止使用童工 　第
七章　社会保险与福利 　　一、社会保险 　　二、福利 　第八章　养老保险 　　一、养老保险制度 
　　二、养老保险缴费及年限 　　三、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四、离退休、退职 　　五、养老金发
放 　　六、原行业统筹移交地方 　　七、科研机构转制 　　八、农村养老保险 　第九章　失业保险 
　　一、失业保险制度 　　二、失业保险费征缴 　　三、失业期间待遇 　第十章　医疗保险 　　一
、医疗保险制度 　　二、医疗保险费收支 　　三、医疗补助及定点医院、药店 　　四、医疗期及待
遇 　　五、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 　　六、军队退役人员医疗保险 　第十一章　工伤保险 　　一、
工伤保险费征缴及责任划分 　　二、工伤认定 　　三、伤残鉴定 　　四、工伤医疗期及待遇 　　五
、工伤争议处理 　　六、职业病 　　七、供养直系亲属的确定 　第十二章　集体合同 法律篇 　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国务院关
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 　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关于工资
总额组成的规定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 　失业保险条例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工
伤保险条例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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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接应作了以下规定：1.被
申诉人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申诉人仲裁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
2.劳动仲裁委员会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劳动
仲裁委员会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
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一并经劳动仲裁委员会认可。
3.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
弃举证权利。
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劳动仲裁委员会审理时不组织质证。
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当事人增加、变更仲裁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4.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劳动仲裁委员会根据案件事实
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举证期限限制，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仲裁请求。
当事人变更仲裁请求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5.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延期举证
，经劳动仲裁委员会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
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劳动仲裁
委员会决定。
6.经当事人申请，劳动仲裁委员会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
劳动仲裁委员会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
换证据。
7.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劳动仲裁委员会认可，也可以由劳动仲裁委员会指定。
劳动仲裁委员会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
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劳动仲裁委员会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
8.证据交换应当在劳动仲裁员的主持下进行。
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仲裁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
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案并记载异议的理由。
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
9.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
时间进行交换。
证据交换一般不超过两次。
但重大、疑难和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劳动仲裁委员会认为确有必要再次进行证据交换的除外。
 新的证据是指原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
1.《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1）一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
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
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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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争议仲裁实用手册》是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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